
研究生院行政事务工作流程图 

1、研究生办理请假手续 

 

 

 

 

 

 

2、休（复）学手续 

 

 

 

 

 

 

3、办理延长学年 

 

 

 

 

 

 

登陆“苏州大学师

生事务系统” 
选择“研究生请

假” 

 
在线办理 

登陆“苏州大学师

生事务系统” 
选择“研究生休

（复）学” 

 
在线办理 

登陆“苏州大学师

生事务系统” 

选择“研究生延

长学年” 

 
在线办理 



4、 遗失研究生证补办流程 

 

 

 

 

 

 

 

 

 

 

 

5、转导师申请 

 

 

 

 

 

 

 

 

 

研究生院网站下载

《研究生证补办申请

表》 

各培养单位

审核盖章 
到《苏州日报

社》挂失 

到凌云楼旁交通

银行交 5 块钱工

本费 

携带照片、申请表、挂失收据和工

本费收据于每个月 10 号（遇节假日

顺延）到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办理 到校长办公室综合

科加盖钢印 

登陆“苏州大学师

生事务系统” 
选择“研究生更

换导师” 
 
在线办理 



6、已毕业研究生办理英文成绩单、学历和学位证明流程 

 

 

 

 

 

 

7、在校研究生办理中、英文成绩、学习证明单流程 

 

 

 

8、研究生火车票优惠卡充磁 

研究生火车票

优惠卡充磁
是否新生

是

否

每年10月根据校内通
知提交优惠卡申请，

填写乘车区间

以学院为单位到研究生院培养办集中办理写

卡和充磁手续

       每年11月左右根据校内通知,以学院为

单位到研究生院培养办集中办理充磁。

一年充一次，一次可享受四次购票优惠。

 

 

到苏州大学档案馆调

取中文证明 
凭档案馆盖章的中文证

明到研究生院付费翻译 
五个工作日

后取件 



9、研究生课程免、缓考申请 

 

研究生

免缓考申请
申请原因

5年内在本校修过本
课程并有原始成绩

单记录

因请假或其他考试
冲突等原因以至于
无法正常参加课程

考试

已达到该课程要求
水平并能提供证明

材料

开学一个月内登录“苏
州大学师生网上事务中

心”选择“免缓考”

开学一个月内登录“苏
州大学师生网上事务中

心”选择“免缓考”

考试前两周登录“苏州
大学师生网上事务中

心”选择“免缓考”

申请

“免修不免考”

申请

“免修免考”

申请

“缓考”

提交材料

在线审核

 

 

10、研究生课程重修、缓修申请 

课程重修

与缓修申请
申请类型

课程缓修
（由于公派交流或其他

原因申请课程延后）

课程重修

提交书面申请，
导师签字，各培

养单位审核盖章

研究生院审核后

安排课程

 

11、办理出国（境）手续 

 

 

 

 

 

12、修改学籍信息 

修改学籍信息 修改类型

修改家庭地址、联

系方式等联络信息

修改姓名、出生年
月、身份证号等基

本公民信息

按《苏州大学研究
生学籍信息管理办

法》准备材料

每年5月或11月到学

院提交修改申请

学院审核后
提交研究生院

修改

提交申请

到学院修改

 

 

登陆“苏州大学师

生事务系统” 

选择“研究生出

国（境）” 

 
在线办理 



 

13、 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申报、调整流程 

 

 

 

 

 

 

 

 

 

 

 

14、自主设置交叉学科、目录外二级学科申报流程 

 

 

 

 

 

 

 

 

 

根据研究生院

相关学位授予

权申报文件和

通知 

院（部）组

织相关学科

申请填报有

关表格 
 

 
省学位办

审批 

 
国 务 院 学

位 委 员 会

审批 

院（部）组织相

关学科申请，填

报有关表格 

每年 9 月 25 日前

院（部）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审核 

 
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核推荐 

研究生院上传自设

材料到教育部信息

系统进行为期 30 日

的公示 

 
国务院学位办

审批 
 

 
本单位内公示 7
日并处理异议 

 
校学位评定委

员审核 
 

院（部）学

位评定分委

员会审核 



15、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流程 

 

 

 

 

 

 

 

 

 

 

 

 

 

 

 

16、研究生毕业或学位证书遗失补办证明流程 

 

 

 

 

 

本人提交学

位论文答辩

申请 

导师、学科和院（系）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

行学位论文答辩资格

审核 

院（系）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提出同

意答辩的意见 

院（系）组织

学生论文答辩 
院（系）学

位评定分

委员会进

行学位初

审 

学位管理办

公室进行学

位复审 

每年三月、六月、

十月、十二月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

进行学位审批 

学校发文公布授予硕士、

博士学位的人员名单，并

报省学位办备案 

 
前往报社办

理遗失登报 

提供近期证件照（蓝

底），以姓名+身份证

号命名，发送至邮箱

zpsuda@163.com 

带好刊登遗失证明的报

纸和身份证，工作日的每

周一至学位管理办公室

开具 



17、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保密流程 

 

 

 

 

 

 

 

 

 

 

 

 

18、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全国平台注册流程 

 

 

 

 

 

 

 

 

同等学力人员于每年 6 月、12
月登陆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

硕士学位平台提交注册申请，网

址：http://www.cdgdc.edu.cn/ 

学位管理办公室于每年 1
月、7 月集中审核同等学力

人员的注册申请、现场拍照、

采集指纹 

研究生从研究生院网站-学位工

作中下载和填写《苏州大学研究

生学位论文保密申请表》，准备

相关材料 

培养单位审核盖

章，负责人签字 

科研主管部门审

核材料，拟定密

级以及保密年

限，负责人签字

盖章 

学位管理办公室审核

学位论文的相关性说

明，再次拟定密级以及

保密年限，负责人签字

盖章 

导师

审核

签字 

注：申请“内部”密级学位论文的时间为每年 3 月 10 日-3 月 20 日，9
月 10 日-9 月 20 日；申请涉密学位论文的时间应在学位论文开题前。 

注：若是申请涉密学位论文，应经上述流程后再提交至保密委员会办

公室审批，确定密级以及保密年限，负责人签字盖章。 



19、毕业研究生签约流程 

 

 

 

 

 

 

 

 

 

 

 

 

 

 

 

 

 

 

 

 

 

 

 

 

 

 

准备个人简历、推荐表、协议书等求职材料 

联系用人单位，投递简历和推荐表（复印件） 

单位面试、面谈 

签订协议书（推荐表原件留给用人单位） 

按照学院要求上报就业材料（纸质和网上填报） 

领取报到证 

办理户籍迁出手续 

凭报到证到所在单位报到 

推荐表每人只有一份 

协议书一式两联 

所在学院（部） 

苏大保卫处户政室 



20、毕业研究生申请办理《就业报到证》的流程 

 

 

 

 

 

 

 

 

 

 

 

 

 

 

 

 

21、毕业生申请改派《就业报到证》的流程 

 

 

 

 

 

 

 

 

 

 

 

 

 

网上填报：将签好协议准确录入苏州大学就业信息

服务平台并提交审核 

网 址 ：

http://suda.91job.g
ov.cn/ 

将协议书乙联交给学院（部）老师 

学院（部）和研究生院就业指导科层层

审核上报的就业材料 

研究生院就业指导科在就业管理系统中报

送数据并携带相关材料至省教育厅办理

后，发放报到证至学院（部） 

提交原报到证、原单位同意改派的函件（解约证明）、

新单位的协议书或接收函等相关材料至学院（部） 

申请网上重新填报：将签好的新协议准确录入苏州

大学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并提交审核 

学院（部）和研究生院就业指导科层层

审核上报的就业材料 

研究生院就业指导科在就业管理系统中报

送数据并携带相关材料至省教育厅办理

后，发放报到证至学院（部） 

省教育厅统一标准

改派费：50 元 

改派后的户籍和档案由学生本人

与就业单位自行协商解决 



22、毕业生申请补办《就业报到证》的流程 

 

 

 

 

 

 

 

 

 

17 、 申请银行助学贷款流程 

 

 

 

 

 

 

 

 

 

 

 

 

 

 

报到证遗失 

毕业两年内 毕业超过两年 

在市级及以上公开发

行的报刊上发布遗失

声明 

凭有效证件到研究生院就业指

导科开具《报到证证明书》 

研究生院就业指导科携带相

关材料至省教育厅办理后，

发放报到证 

研究生院就业指导科携带《报到

证证明书》至省教育厅审核盖章

并发放 
根据研究生院校

内通知，本人申

请并提交相关材

料 

基层研究生培养

单位审核并填写

《认定表》 

研究生院统计审

核 

归口部门学生

工作处后，交

由银行审核 

银行来校与贷款

者签定助学贷款

合同 

1、《江苏省高等学校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审批表》；2、本人学生证

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3、2 名见证人（本校教职工）的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4、《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申请表》、《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5、《中国银行

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申请审批表》 

贷款者携带身份

证、研究生证参

加合同签约 



23、 研究生困难情况调查流程 

 

 

 

 

 

 

 

 

 

 

 

 

 

 

 

 

 

 

 

 

 

根据研究生院校

内通知，本人申

请并提供证明材

料 

基层研究生培

养单位审核 
基层研究生培养

单位填写《统计

表》并上报研究

生院 

1、《研究生特殊困

难情况调查表》（当

地民政部门盖章）； 
2、当地民政部门或

政府出具的证明并

盖章。  

院系依据其反映情

况的真实性提出贫

困补助意见 

1、《情况统计表》、《调查

表》一式两份，一份自存，

一份研究生院； 
2、该项工作一般只在新

生中进行了解登记，便于

开展奖、助、贷、困补等

工作； 
3、上报时间：每年 10 月
中旬 

研究生院根据上报材

料及基层研究生培养

单位意见进行困难认

定并进行补助。 



24、奖、助学金评定工作流程 

 

 

 

 

 

 

 

 

 

 

 

 

 

 

 

 

 

 

 

 

 

根据研究生院校

内通知，本人书

面申请 

基层研究生培养

单位依据有关条

例进行评审 

所在培养单位内

公示五个工作日 

研究生院统计并审

核后公示五个工作

日。（如有差额须组

织校级评审） 

校内发文后报财务处审

核发放奖助学金。 

苏州大学研究生奖助学

金工作领导小组审批（根

据文件要求，部分奖学金

须上校长办公会） 

1、《苏州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条例

（2018 年修订）》； 
2、各类捐赠奖、助学金条例； 



25、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手续流程 

 

 

 
 
 
 
 
 
 
 
 
 
 
 
 
 
 
 
 
 
 
 
 
 
 
 
 
 
 
 

 
 
 
 
 
 
 
 
 
 

一般 12 月 
考生网上 
报名 

研究生院招办审核

报考资格，发给准考

证 

一般 3 月份

参加本校组

织的博士生

入学考试 

由各基层研究生

招生单位组织复

试并提出拟录取

意见 

 
调档，政审等完备录

取手续 
 

研究生院审核，

报校招生领导小

组审批 

 
报省考试院批准  

发录取通知书 

 
新生入学报

到 



26、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手续流程 

 
 
 
 
 
 
 
 
 
 
 
 
 
 
 
 
 
 
 
 
 
 
 
 
 
 
 
 
 
 
 

一般 10 月，考生

网上报名，到当

地报名点摄像，

确认报名信息 

12 月参加全国

硕士研究生统一

入学考试 

初试合格者，一

般 4 月初由各基

层研究生招生单

位组织资格审查

并复试。 

 
各基层研究生招

生单位提出拟录

取意见 

研究生院审核报

校招生领导小组

审批 

 
报省考试院批准 

 
一般 6 月 
发录取通知书  

 
新生入学报到 

 
调档，政审等完备录

取手续 


